
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
厦府规〔２０２３〕２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:

«厦门市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»已经第３１次

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５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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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促进本市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,支持影视企业做大做强,推

动建设新时代中国影视中心,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,结合本市

实际,制定本措施.

一、培育壮大影视产业市场主体

(一)支持影视企业发展,对在本市新设立,年营业收入达２００

万元以上的影视企业,按营业收入的１．５％给予奖励,每家企业每

年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,奖励期限最长不超过３年;对已入统,年

营业收入增量达２００万元以上的影视企业,按营业收入增量的

１％给予奖励,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.本市新设立的

影视企业,不再重复享受收入增量奖励.以上奖励资金由市、区财

政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.

(二)支持影视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运营发展,对入驻影视企业

达５０家以上的影视园区(含招商平台),按入驻影视企业年度累计

营收１‰给予运营企业奖励,每个园区(平台)每年的奖励金额最

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.

(三)支持数字影视产业发展,对影视企业投资建设数字影棚、

购买数字影视设备投入超过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,按投入成本的

１０％,给予最高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的补贴;对提供影视制作技术服

务的企业,按其技术服务收入的５％给予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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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.

二、积极扶持影视精品创作发行

(四)支持影视精品项目特别是厦门题材精品项目的创作,对

在福建省立项、备案,且由本市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影视作

品,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、电视剧发行许可证、网络剧片发行许

可证的,分别给予１００万元、５０万元、３０万元奖励,每家企业年度

累计奖励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;对入选中宣部(国家电影局和国家

广电总局)、省委宣传部(省电影局和省广电局)、市委宣传部(市电

影局)重点支持的影视作品项目,给予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

元奖励.

(五)支持在传统平台播映优秀影视作品,对在福建省立项、备

案,且由本市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影视作品,按照下列标准

给予奖励:

１．电影公映票房达５０００万元(含)以上至１亿元的,奖励５０

万元;票房达１亿元(含)以上至２亿元的,奖励１００万元;票房达２

亿元(含)以上至３亿元的,奖励２００万元;票房达３亿元(含)以上

的,奖励３００万元.电影在电影卫星频道(CCTV－６)首次播出

的,每部奖励１０万元.

２．电视连续剧(９集及以上)首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

道(一套)黄金时段播出的,每集奖励１８万元;首次在中央广播电

视总台电视剧频道(八套)黄金时段播出的,每集奖励１２万元;首

次在知名的、有影响力的省级上星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,每集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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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万元.电视纪录片首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(一套)或

纪录片频道(九套)黄金时段播出的,每集奖励１０万元.动画片首

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时段播出的,每集奖励２万元,累计最

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.同一项目,仅享受一次播出奖励.

(六)支持在网络平台播映的影视作品,对在福建省立项、备

案,且由本市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网络影视剧,在国内知名

视频网络平台首轮播出,且与视频网络平台实际分成收益超过

３００万元的,按照分成收益的８％给予奖励,每部的奖励金额最高

不超过１００万元.

(七)支持创先争优,对在福建省立项、备案,且由本市影视企

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影视作品,按下列标准给予奖励:

１．获得国家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,奖励３００万元;

２．获得金鸡奖、飞天奖、华表奖的,奖励２００万元;

３．获得金鸡提名奖、百花奖、金鹰奖的,奖励１００万元.

以上规定的奖励累计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.获得金鸡奖的,

不再重复享受金鸡提名奖奖励.

三、支持举办影视节展活动

(八)支持举办影视节展活动,对经市影视主管部门同意举办

的影视节展、优秀影片交流等活动,按照场地租金、布展费和主要

嘉宾住宿(不超过１０人、不超过３天)费用的６０％给予主办单位

补助,每场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.对引进院线电影来厦

举办全国首站首映礼的执行单位,按照场地租金、现场布置、主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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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交通和住宿(不超过１０人、不超过３天)费用的６０％给予补

助,单场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２０万元.

四、积极吸引影视剧组来厦拍摄

(九)支持影视剧组在厦拍摄,对在市影视主管部门报备的影

视剧组,在厦拍摄期间发生的食宿费和车辆租赁费达到１００万元

(含)至２００万元的奖励５万元;达到２００万元(含)至３００万元的

奖励１０万元;达到３００万元(含)以上的奖励２０万元;租用摄影棚

(含置景服务)和器材(含道具服务)的,按租赁费用的１５％给予补

助.每个剧组的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.

五、加大培育影视人才发展

(十)支持影视人才来厦发展,对影视产业人才在厦年度工资

薪金、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达２００万元(含)以上的,

按其所得的１０％给予奖励,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,奖励期限最长

不超过３年.对影视技术人才,参照本市总部经济政策中有关骨

干员工补贴标准执行.以上奖励资金由市、区财政按现行财政体

制分担.

本措施所称影视企业,是指从事影视作品创作、拍摄、制作、发

行、放映、器材租赁、影视科技、演员经纪、培训、基地运营等活动的

企业,包括公司制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(不包括分支机

构);影视作品,包括电影、电视剧、网络影视剧、纪录片、动画电影、

动画片、综艺节目等;影视产业人才,包括导演、编剧、演员、出品

人、制片人、经纪人等;影视技术人才,包括从事服装、道具、化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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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视策划、影视特效、影视美术、影视摄像、影视灯光、影视剪辑等

活动的人才.

国家、省、市出台的相关奖励、补助、资助等政策与本措施不一

致的,按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.企业或者个人根据本措施享受

第一项、第三项(不含数字影棚和影视设备投入)、第五项、第六项、

第八项(不含首映礼)、第十项扶持措施的,其享受资金总额不超过

该企业或个人在本市的年度地方经济贡献.

本措施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５年.«厦门市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影视产业发展若干规定的通知»(厦府

〔２０１９〕２４０号)第三条所涉及鼓励政策的有效期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

３１日,并与本措施第一项不重复享受,其他条款政策的有效期至

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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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印发　


